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领导班子成员
“一岗双责”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压紧压实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业务工作与党建、党风廉政、意识

形态、思想政治、师德师风、安全稳定工作深度融合，杜绝

“两张皮”问题，结合学院办学实际、学科特点与管理现状，

规范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履职行为，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院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包括党

总支书记、院长、副书记、副院长等所有班子在岗领导。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一岗双责”，即班子成员在认真履

行分管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社会服务等本职业务工作

职责的同时，同步对分管领域、分管部门的党建、党风廉政、

意识形态、思想政治、师德师风、校园安全稳定工作承担直

接领导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第四条 工作原则

1.同向发力、统筹兼顾：坚持业务工作与政治责任、安

全责任同谋划、同推进、同落实，实现“两手抓、两手硬”。

2.分级负责、归口管理：落实“谁主管、谁负责”，按照

分工划分责任边界，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3.问题导向、常态长效：强化日常监管、风险排查与隐

患整改，构建常态化履职、监督、考核、问责机制。

4.实事求是、失职追责：坚持尽职免责、失职追责，依



规依纪开展考核问责。

第二章 责任体系与职责分工

第五条 总体责任

严格落实“五同”工作机制，将党建、党风廉政建设、

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师德师风建设、安全稳定工

作与业务工作同研究、同规划、同布置、同检查、同考核、

同问责。

1.党总支书记：履行党建、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工

作、思想政治工作、师德师风建设、安全稳定工作第一责任

人职责，统筹全院“一岗双责”整体落实，牵头抓总、全面

负责。

2.院长：履行行政业务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师德师风

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协同抓好全院党建、党风廉政建设、

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师德师风建设、安全稳定工

作，对行政、教学、科研领域各类政治责任、安全工作负主

要领导责任。

3.班子其他成员：按照分工对分管领域主分管科室、系

部、团队、教研室、实验室及其教师群体的党建、党风廉政、

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师德师风建设、安全稳定工

作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六条 共性责任

1.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党委、学校及学院各项决策部署，

强化政治站位，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2.常态化开展谈心谈话，定期与分管部门负责人、教职



工、党员沟通交流，掌握思想动态、工作状态及实际困难。

3.主动排查分管领域各类风险隐患，建立问题清单和整

改台账，限期整改落实，抓出成效。

4.按要求参加述职述廉、专题会议、学习教育，如实报

告“一岗双责”履职情况。

第七条 具体职责

（一）党建工作责任

1.定期研究教师党支部建设工作，抓好教师党支部书记

培养培训和述职评议考核，指导教师党总支书记推进基层党

组织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督促教师党支部落实“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等党内组织生活制度。

2.抓好分管领域党员教育、管理、监督，做好党员发展、

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等工作。

3.推动党建工作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攻关、校

企合作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

（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1.传达学习上级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部署、党纪法规及廉

洁自律各项规定，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廉洁从教教育。

2.紧盯物资采购、实验室管理、科研经费、评奖评优、

招生就业、职称评审等重点岗位、关键环节，强化监督制约，

防范廉政风险。

3.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纠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改进工作作风。

4.规范分管人员履职行为，及时提醒苗头性、倾向性廉



政问题，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三）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1.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管好分管范围内课堂教学、

讲座论坛、宣传阵地、网络与新媒体平台、学术交流等各类

意识形态阵地。

2.定期研判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及时处置网络舆情、不

当言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3.严守课堂政治底线，规范教师教学言行，杜绝各类错

误思想、不当观点进校园、进课堂。

（四）思想政治与师德师风建设责任

1.统筹推进教师思想政治教育，有组织开展教师政治理

论学习，健全教师身心关爱、人文关怀机制。

2.严格落实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抓好师德师

风建设，执行校院两级教师师德违规通报制度，开展警示教

育，及时处理师德失范行为，执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3.做好教师政治把关工作，将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

师风作为教师招聘引进、职称评审、岗位聘用、导师遴选、

聘期考核、项目申报等工作的首要要求和第一标准。

4.健全教师思想政治状况调研制度，定期开展教师思想

政治状况调研、教师群体的敏感性因素和苗头性问题筛查，

及时化解教师矛盾纠纷，关注教师合理诉求，维护学院和谐

氛围。

（五）安全稳定工作责任

结合学院实验室多、危化品使用、实训操作、人员密集



等特点，重点落实以下工作：

1.安全隐患排查：定期带队开展实验室安全、消防安全、

用电安全、危化品管理、食品实训安全、治安防范等专项排

查，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时限、责任人。

2.日常安全监管：督促分管部门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加

强教师安全知识培训、应急演练。

3.应急处置：完善分管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发生安

全事故、突发事件、群体性问题时，第一时间到场处置、上

报信息、做好善后工作。

4.综合稳定：做好节假日、重大活动、敏感时段和晚间

值班的安全稳定工作，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第三章 实施流程与工作机制

第八条 责任签订机制

1.每年年初，学院党总支书记与领导班子成员签订《学

院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责任书》，细化责任清单、明

确履职目标、作出履职承诺。

2.每年年初，班子成员以书面或会议形式，对所分管或

联系的部门负责人、团队负责人、实验室负责人明确党风廉

政和安全稳定责任，做到责任到人、任务到岗。

第九条 常态化研究与汇报机制

1.学院党组织每学期至少召开 1 次专题会议，集中研究

部署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师德师

风建设、安全稳定及“一岗双责”落实工作。

2.班子成员在党总支会议、全院教职工大会上，定期汇



报分管领域“一岗双责”履职情况；年度述职述廉报告必须

单独列项，全面总结履职成效、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3.班子成员结合分管工作，每学期至少开展 1 次分管领

域专项督导。

2.每年至少开展 1 次廉政警示教育、师德警示教育、安

全警示教育，结合典型案例开展“典型案例大家谈”活动，

强化警示效果

第十条 学习教育机制

1.将党规党纪、意识形态、安全法规、师德规范等内容

纳入班子集体学习、教职工政治学习范畴，每月分专题组织

常态化学习。

。

第十一条 谈心谈话机制

1.班子成员每学期与分管部门负责人开展廉政谈话、履

职谈话不少于 1 次。

2.班子成员要经常性地深入教师群体，采取灵活多样的

方式、润物细无声地与教师交心谈心，解疑释惑，了解思想

动态，排查问题隐患，关心和解决实际问题。

3.针对思想波动、工作失误、存在苗头问题的教职工，

及时开展提醒谈话、诫勉谈话，做好教育引导。

第四章 监督、考核与问责

第十二条 日常监督检查

学院党总支通过列席会议、实地督查、查阅台账、随机

走访、教师座谈等方式，对班子成员及分管部门“一岗双责”

落实情况开展日常监督，对发现问题现场反馈、限期整改。



第十三条 年度综合考核

1.将“一岗双责”履行情况纳入领导班子及成员年度考

核、评优评先、职称晋升、干部推荐的核心内容。

2.考核内容涵盖党的建设、党风廉政、意识形态、思想

政治、师德师风、安全稳定六个方面，结合日常检查、台账

资料、教师评价、实地核查综合评定。

第十四条 一票否决制度

凡分管领域出现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严重师德失范问题、

重大意识形态事件、重大违纪违法案件的，对相关班子成员

及责任部门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当年评先评优、晋级晋职、

人才推荐等资格。

第十五条 追责问责

1.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不力，分管领域出现违纪

违法、安全事故、意识形态问题、师德师风问题的，按照干

部管理权限依规进行约谈提醒、通报批评、组织处理。

2.已全面履行监管职责，因不可预见因素发生意外事件

的，按规定酌情免责或减责

2.因履职不到位、监管缺位造成严重后果、恶劣影响的，

依据党规党纪、学校规章制度严肃追究相应领导责任。

。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十六条 全体班子成员建立“一岗双责”履职台账，

如实记录会议研究、安排部署、督查检查、谈心谈话、隐患

整改、学习教育等内容，做到有据可查。

第十七条 班子成员之间加强沟通协作，跨领域、跨部



门工作主动配合，遇到重大问题、共性风险集体研判、联合

处置，杜绝推诿扯皮。

第十八条 针对督查、考核、自查发现的问题，班子成

员制定个人整改清单，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持续补短

板、强弱项，不断提升履职能力。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总支负责解

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行，原有相关规

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总支

2026 年 6 月 25 日


